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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111年度總務處第1次處務會議 

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111年 3月 17日(星期四 )中午12時10分    

開會地點：行政樓2樓A213會議室 

出席、列席、請假人員：如簽到表 

主席：胡總務長豐榮                                  紀錄：林鳳仙 

 

壹、  主席致詞  

一、 總務處在執行業務上有許多大大小小的會議，包含校層級會議，因此處

務會議原則上每年召開1次，邀請與會代表出席。 

二、 重申請總務處同仁宜充分運用上班時間辦理業務，避免申報加班，承辦

人加班應向組長報告，各組長應就業務性質審慎審核，組長加班應向總

務長報告，由總務長衡量其必要性。 

三、 本處經費之支用請同仁配合仍以業務費、工讀費優先，藉此撙節管理費

之開支，增加可留用至次年之經費，如未依循此原則，將於次年檢討該

組經費，敬請同仁留意。 

貳、 工作報告(如議程)，各組補充如下： 

一、 營繕組：體育館如招標順利，預計本(111)年底動工，114年2-3月竣

工，但仍需視招標情形及廠商履約進度而定。 

二、 職安組： 

(一) 臺中市勞動檢查處預計於111年4月15日針對110年之「職業安全衛生

診斷與輔導暨高階主管自主管理座談會輔導意見」進行複查。 

(二) 各單位辦理採購或工程務必落實廠商的危害告知。 

三、 事務組：求真樓一樓音樂廳與K401會議室設備汰換預計於暑假進行，確

定施作期程會進行第3類公告，屆時敬請學生會協助轉知。 

四、 文書組：敬請學生會協助宣導，包裹寄送務必請寄件人詳細註明「收件

者之電話號碼、系所、班級、學號、姓名」等資料，如因個資疑義至少

應註明學號，以利分派。 

參、提案討論: 

提案一：修正「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職場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提請討論。(提

案單位：職安組)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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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30 條、第 31 條及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中區職

業安全衛生中心、臺中市勞動檢查處與教育部中區大專校院校園學習與

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自主互助聯盟 110年 11月 2日「職業安全衛生診斷與

輔導暨高階主管自主管理座談會輔導意見」規定辦理。 

二、本案已分別於 111 年 2月 8日召開 111年度第 1次總務處職安組組務會

議，紀錄詳如議程附件一(P.13-P.15)，及 111 年 2月 16日邀集校內相

關單位召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 年第 1 次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管理計畫

新修訂諮詢會議討論決議通過，紀錄詳如議程附件二(P.16-P.17)。 

三、本校職場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於 104年 12月 3日 104年度第 2次職業

安全衛生委員會會議通過，本次依勞動部職業安全衛生署公告之工作場

所母性健康保護技術指引(第二版)、說明一輔導意見及校內組織分工予

以配合修正。 

四、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職場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修訂正草案供參，詳

議程附件三(P.18-P.20)。  

決議： 

一、 請依據與會人員所提意見(如附件)逐一修正後通過。 

二、 本處召開相關會議擬具之會議紀錄，請參考本校校級會議紀錄之體例及

意旨撰擬。 

 

提案二：訂定「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提請

討論。(提案單位：職安組) 

說明： 

一、依據職業安全衛生法第 23 條及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第 12 條之 1 規定

辦理。 

二、本案已分別於 111 年 2月 8日召開 111年度第 1次總務處職安組組務會

議，紀錄詳如議程附件一(P.13-P.15)，及 111 年 2 月 16 日邀集校內相

關單位召開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 年第 1 次職業安全衛生相關管理計畫

新修訂諮詢會議討論決議通過，紀錄詳如議程附件二(P.16-P.17)。 

三、依「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及相關法規規定，計畫明訂需實施機械設備

之定期檢查、重點檢查、作業檢點及就其作業有關事項實施作業檢點項

目及週期，藉由各單位自行實施自動檢查及早發現缺失，並採取預防措

施以防止職業災害發生，保障工作者安全與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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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檢附國立臺中教育大學 111 年度職業安全衛生自動檢查計畫草案供參，

詳議程附件四(P.21-P.33)。  

決議： 請依以下意見修正後通過： 

(一) 第肆點：建議職安組改為全銜「總務處職安組」，並請視計畫全文斟酌是

否要加註「以下簡稱職安組」。 

(二) 本計畫各點中，阿拉伯數字標號 1、2、3…敬請修改為(一)、(二)、(三)…

等，以符合法規體例規範。 

(三) 第柒點第三款，由單位主管「審核/核准」之文字，建請明確規範究係審

核核准?或僅審核?或僅核准。 

(四) 第玖點，建請修正為「…經本校總務處處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

同」。 

肆、 臨時動議:無 

伍、 學生代表反映意見及各單位回應 

(一) 學生會議會議長王宜揚 

1、 本校老樹棲地改善工程於 110 年 12 月 1 日復工，111 年 3 月 22 日完

工，建請提供詳細之施工進度及狀況。 

【總務處回應】：目前工程進度約 99%，將督請廠商盡速善後申報竣工。 

2、 上周召開「大詠絮樓生活設施第一期改善工程」細部設計第 2次審查會

議」，學生會及學生議會未收到通知，敬請確認通知方式並提供議程、

會議紀錄相關會議資料，爾後相關會議敬請師長們能通知學生代表。 

【總務處回應】：本案會議業以紙本遞送至學生會交換信箱。因會議通

知方式以紙本或電子信箱，係依各會議主辦單位決定，敬請學生會定期

派人至交換信箱收件，並請學生會提供電子信箱，本處同仁召開會議，

請以雙軌併行為原則，除發送會通外並以電子信箱寄送提醒。 

3、 部分學生反映，上午 6-7點於球場練球，遇到消毒車前往消毒，建議進

行消毒作業前可請學生先行離開或預先告知，以免衍生健康疑慮。 

【總務處回應】：因應疫情，本處委外廠商於每周二上課前進行校園消

毒作業，消毒週期固定。另全校大消毒之時程本處均發布第三類公告，

之後會提供訊息給學生會轉知同學們，此外，本案建議涉及球場之場管

單位，本處將轉知場管單位(體育室)適時張貼公告。 

【學務處回應(會後)】：依說明要點配合辦理，並轉知各系隊、校隊負責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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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大詠絮樓常有因停水缺水導致無法供應熱水之問題，長久以來經常有同

學反映，建請能協處。 

【總務處回應】：學務處設有專人處理宿舍問題，以及時能聯絡廠商來處

理，倘若是熱水系統老舊或零件要汰換，本案會由生輔組啟動請購程序，

本處配合後續採購。 

【學務處回應(會後)】： 

(1) 大詠熱水設備已更換過，再於 108年 6月增加備援設備，已盡滿足

宿舍使用需求。 

(2) 學生議會反映常因停水、缺水導致無法供應熱水問題，經查僅 3/15，

因台中市自來水公司檢修停水，宿舍為停水區域；當晚無熱水係熱

泵設備監控盤電源供應器故障，廠商亦於接到本校通知立即檢修更

換排除故障，並無同學反映經常停水、缺水致無法供應熱水問題。 

5、小綠門感應器似乎有部分毀損，無法確實關門，建請了解妥處。 

【總務處回應】：會再派人確認查看並盡速修復。 

(二) 學生會副會長許瑋庭：音樂樓旁師道門學校是否會研議開放? 

【總務處回應】本案會列入紀錄，再轉知防疫小組研議。 

陸、散會:111年3月17日13時1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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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中教育大學職場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修正建議 

附件 1 

1. 本計畫名稱，建請確認是否保留「勞工」二字（請參考勞動部及其他機關學校），如

刪除勞工二字，內文請一併調整修正。 

2. 本計畫內文提及母性勞工，建請確認其定義是否僅限勞保身份，或是指本校所有女

性工作者與是否包含教職員。如未限制勞保身份，建議用詞可修改為「母性工作者」

（請參考其他學校用詞）。 

3. 為便於計畫內容不用一再重複提及「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建議於第一點「目

的」…..訂定本校職場母性健康保護計畫……，後面加上（以下簡稱本計畫或本保

護計畫」。計畫內文敘及「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均一併修改為「本計畫」或「本

保護計畫」。 

4. 本計畫內文各點之標題呈現方式，為求體例一致，建議第二點加上標題為「適用對

象」。並建議第一段文字修改為：本校有以下情形之育齡期女性勞工，應啟動本計

畫……。 

5. 查勞動部母法，母性健康保護期間係指雇主於得知女性勞工妊娠之日起至分娩後一

年之期間。因此，第二點（三）哺乳之女性勞工，建請確認是否比照勞動部女性勞工

母性健康保護實施辦法第 15 條規定，修改為「女性勞工分娩滿一年後，仍在哺乳者，

得請求採取母性健康保護」。 

6. 第三點有關職責之規範中，第一至四項人員的權責都提到「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

的「規劃」，建請確認目前這份計畫是否有經過這些人員的討論與確定？（例如諮詢

會議是否有簽名或以其他方式確認） 

7. 第三點職責（二）建請確認臨「廠」服務醫師的用字，係指臨「場」或臨「校」，或

為「健康服務醫師」？另，第 4 點建議順修語詞為「協助檢視計畫執行現況，以及

確認計畫執行績效」。（刪除第二個「協助」） 

8. 第三點職責（三）各學院、系所、學位學程及行政單位主管，是否係指「各單位主

管」，如確認包含在內，此項建請修改為「各單位主管」。 

9. 本計畫中未明確敘明本校主要負責工作場所環境及作業之危害辨識與評估、風險分

級及工作環境改善與危害控制管理等之權責人員，建議參考其他機關、學校計畫納

入本校之計畫，以使計畫更臻周全。 

10. 本計畫內文各點之標題呈現方式，為求體例一致，第三點職責（五）建議加上標題

為「人事室」。權責內容建請參考其他機關學校所訂，建議可條列增加「依健康服務

醫師協助工作內容調整或更換……等」，以符合實務執行作業方式。 

11. 第三點職責（五）職安組建請修改為全名「總務處職安組」。 

12. 第四點及第五點第一項標題均提到「流程」，建請釐清二者之差異及評估是否整合

內容。 

13. 第五點標題為「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與計劃名稱相同，建請更換適合之標題名

稱。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65
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N0060065


6 

 

14. 第五點（一）1.需求評估，可配合第三點（三）修正為各單位主管。 

15. 第五點（一）2.內容敘及建立校內之「母性健康風險評估檢核表」，3.則為「女性勞

工母性健康風險評估表」，建請確認二表之名稱是否為同一份表單名稱？如為相同，

建請統一表單用詞。 

16. 第五點（一）4.工作調整提及「經工程管理……」，建請確認「工程管理」是否為專

有名詞？因前文均未提及此名詞，致前後內文銜接上較突兀。 

17. 第五點（一）4（4）：在進行工作調整時，需與醫護人員、勞工、單位主管等等面談

諮商，並將溝通過程及決議建立正式的文件，並正式告知勞工。（1）建請確認專有名

詞「諮商」是否可用於此處？（2）另建請明確規範「告知」方式，是書面通知？或

有其他方式？（3）第 2個「並」建請修改為「且」。（4）建請明確規範與這些人員面

談的主體？ 

18. 第五點（二）績效評估與檢討之 2.母性勞工健康保護計畫之執行情形與績效，應定

期審視調整。回到實務作業建議可明確訂定「定期審視」的期間，例如：每季？每

年？或每幾個月？ 

19. 依分層負責明細表，此項業務及處務會議紀錄之決行層級為一層決行，簽核計畫時

自然是校長核定，建議比照法規體例，第六點修正為「本計畫經本校總務處處務會

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